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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2019 年，C 市某城建公司承接了辖区内的道路改扩建工

程。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城建公司负责人李某多次请托工

程发包单位 C 市某国有投资公司董事长赖某（系国家工作人

员）在工程款结算方面给予关照，并先后多次送予赖某钱款

共计 30 万元。后在赖某的关照下，该项目的工程款拨付顺

利。

【分歧意见】

本案中，李某为结算工程款而送钱的行为是否谋取了不

正当利益，进而构成行贿犯罪，在认定中存在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通过给相关国家工作人员送钱的方式

来换取顺利结算工程款，属于明显的手段不正当，既然手段

不正当，所获取的利益必定也是不正当的，因此，应当认定

李某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构成行贿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虽

然结算工程款本身是合法的，但为结算工程款而送钱的行为

在同样催要工程款的平等主体之间谋取了竞争优势。根据

2012 年《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

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

正当利益’”之规定，应当认定李某谋取了不正当利益。

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理

由是，工程款本来就是施工单位付出劳动后应得的报酬，且

受法律保护，为了获取这种正当利益而送钱给相关国家工作

人员，不能算谋取不正当利益。

【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通常情况下，行为人为结算工程款而送钱的

行为不宜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但存在例外情况。本文拟

在准确把握行贿罪实质的基础上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一、行贿罪的实质是收买国家工作人员的不正当履职

贿赂犯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作为贿赂犯罪的两种

基本形态，行贿和受贿自然是围绕着权力的收买和出卖而展

开，具体而言，受贿是国家工作人员从内部将权力出卖，行

贿则是从外部收买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因此通常认为行贿

罪和受贿罪是对合犯，所侵犯的法益内容是相同的。但是，

在“权钱交易”的本质下，行贿罪和受贿罪中“权”的内涵

却是不一致的。受贿罪中，“权钱交易”的“权”是指国家

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包含正当的职务行为和不正当的职务

行为，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与职务相关的财物，不管其是

否正当履职，都是将职务行为作为交易的筹码，都符合受贿



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受贿犯罪。但对于行贿罪而言，

其成立需要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这使得进入行贿

罪评价的“权”与受贿罪“权钱交易”中的“权”具有不对

称性。换言之，只有部分“权钱交易”行为才能进入行贿罪

的评价范围。当行为人收买国家工作人员的不正当履职时，

公权力的行使就会与国家的正常管理职能和职务行为的公

正性发生偏离，进而产生为行为人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构

成行贿罪。相反，如果行为人仅仅是为了促使国家工作人员

正常履职而给付财物，收买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正常履职行

为，没有影响国家的正常管理职能和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也

就不构成行贿罪。由此可见，行贿罪实质上是行为人以财物

收买国家工作人员不正当履职的行为。

二、为结算工程款送钱通常不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一种意见以手段不正当来推定所谋取的利益不正当，

实际上是否认了行贿罪中存在因行贿所谋取的正当利益，虚

置了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与立法规定不符，因

此不可取。第二种意见从谋取竞争优势的视角认为行为人谋

取了不正当利益，同样存在问题。其一，这种观点将“谋取

竞争优势”的解释推向了一个极端，依此逻辑，只要是未实

际到手的利益，即便是绝对、必然的，都存在谋取竞争优势

的土壤和条件，因而可能被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样一

来，实践中可以被认定为正当利益的情形将极为少见。其二，



谋取竞争优势应当以存在竞争为前提，存在竞争则表明行为

人所谋取的利益一般为不确定利益，而谋取已经确定的利益，

很难说谋取了竞争优势。其三，不符合普通民众朴素的法感

情，正如有同志指出的，如果将催要工程款而送钱的行为认

定为谋取了竞争优势，构成行贿犯罪，那么，农民工为讨薪，

给老板送钱而获得薪酬，是否也与其他讨薪的农民工之间存

在竞争关系，谋取了竞争优势，而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

贿罪呢？

笔者认为，行为人为结算正当工程款而送钱给国家工作

人员的行为，不会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不正当履职，因而通常

不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

三、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例外情形

如前所述，为结算工程款送钱的行为之所以不属于谋取

不正当利益，是因为结算工程款通常系国家工作人员正当履

职的结果。但个别情况下，结算工程款会涉及国家工作人员

的不正当履职行为，此时，行为人送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

应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结算工程款缺乏合理依据的。如果行为人本身不符合结

算工程款的条件，这种情况下，为结算工程款而送钱的行为

就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如某 BT 项目，合同约定项目建成

移交运行一段时间后政府才支付相关款项，但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或者在未达到移交后运行时间的情况下，行为人为提前



得到工程款而送予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即应认定为谋

取不正当利益。

结算工程款违反相关规定的。例如，某公司为顺利获得

工程款，通过送予国家工作人员大额财物，让该国家工作人

员将其他专项资金或确定用于其他事项上的资金挪用于支

付该公司工程款，对此，应认定该公司谋取了不正当利益。

综上，李某若是在符合结算条件的情况下，出于不被拖

延、顺利拿到工程款的目的，且结算工程款不违反相关规定，

不应当认定其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其行为不构成行贿。若其

在不符合结算条件的情况下，为了提前拿到工程款而送钱，

或者结算工程款违反相关规定，则其行为涉嫌行贿。但无论

是何种情况，本案中赖某都涉嫌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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